
吉 林 省 教 育 厅
关于开展 2026 年教师人工智能应用案例

征集活动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局，长白山管委会教育科技局，梅河口市教育

局，各有关高校：

按照《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中央电化教育馆）

关于开展 2026 年教师人工智能应用案例征集活动的通知》（教

技资〔2026〕10 号）要求，在全省范围内组织遴选“教师人工

智能应用案例”（以下简称“案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与人员

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师。

二、征集要求

(一)类型及内容

本次设教 AI、用 AI、创 AI、护 AI 四类案例（征集指南见

附件 1-4)，聚焦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以问题解决与

应用实效为导向，报送具有创新性、示范性、可推广性的应用案

例。

(二)质量及技术要求

1 .案例要注重导向性和适用性。应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强化以人为本，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应用人工智能的教学理念和

教学方式应符合师生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能力，避免出现惰化思

维能力、影响独立思考等倾向。要注重法治道德、安全隐私、文

明诚信等人工智能伦理和责任落实，坚决反对抄袭、造假、违反

知识产权等不良行为，营造文明健康数字环境。

2.平台工具选用必须基于国内的人工智能平台工具。要根据

问题解决需要选择适切的工具和功能，体现出人工智能技术在效

率提升、质量优化、个性化育人等方面的价值作用，形成人工智

能助力教育教学问题解决的高质量案例。

3.技术要求。视频均为 MP4 高清格式，画面比例为 16:9，

拍摄分辨率 1920×1080，帧率 25 帧/秒，码率不低于 8Mbps，视

频格式为 MP4，音频 AAC 码，128Kbps，收音清晰，无杂音干扰。

案例信息表填写后分别以 PDF、Word 文档格式上传（PDF 版需盖

章），其他材料按具体案例要求上传。

(三)提交规范

1.做好组织申报工作。请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各高校

做好组织宣传，鼓励教师积极参与。

2.案例提交规范。案例制作要求及模板见相应案例类别附件

中的附 1、2、3。

3.注意学生的隐私保护。教 AI、用 AI、创 AI 类案例中不出

现学生正面画面；护 AI 类案例中，出镜需征求当事人同意。严

格遵守《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如在案例中出现



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图片、视频、音频、动画等，须标

记“AI 生成”。

三、资格审定

案例申报时，作者应对案例的原创性、真实性负责，非原创

的部分需注明出处，如引起知识产权异议和纠纷，其责任由案例

作者承担；有政治原则性错误、概念性错误及存在弄虚作假行为

的案例，取消参加资格；参与活动教师应对报送信息的真实性负

责。

四、工作要求

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周密部署，拓宽活动推广及信息发布

渠道，提升覆盖面和影响力。要安排专人负责活动组织，为教师

提供技术指导与资源支持。结合本地教师人工智能素养提升、教

育数字化推进等工作，广泛宣传动员、精心组织实施，确保按时

高质量完成案例报送。

五、参与方式及报送时间

此次案例遵循自愿参与的原则，此次活动全流程依托活动平

台（https://jiaoshi.eduyun.cn）征集。

2026 年 5 月 11 日至 6月 7 日，教师自主申报；

2026 年 6 月 8 日至 6月 30 日，省级评审。

六、其他事宜

请各市（州）于 2026 年 4 月 13 日前将《市（州）级联系人

信息表》(附件 5)电子版及加盖公章扫描件发送至指定邮箱



jlsdhjyg405@163.com。联系人：吉林省电化教育馆 田宏、李鑫，

联系电话：0431-85350083。

附件：1.教 AI 案例征集指南

2.用 AI 案例征集指南

3.创 AI 案例征集指南

4.护 AI 案例征集指南

5.市（州）级联系人信息表

吉林省教育厅

2026 年 3 月 31 日


